
绵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加强绵竹市城区道路机动车临时占道
停车管理的通告
为加强城市道路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管理，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及《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在城区部分道路施划为期12个月的临时停车泊位，现就停车泊位及相关停放事宜通告如下：  

一、施划临时占道停车泊位路段及泊位数
	路段
	路口
	方向
	车位（个）

	回澜大道
	玉妃路红绿灯至南桥红绿灯
	自东向西（右侧）
	105

	
	
	自东向西（左侧）
	108

	
	南桥红绿灯口至明阳街口
	弧形
	31

	瑞祥路
	玉妃路口至五路口
	自北向南（左）
	45

	
	
	自北向南（右）
	33

	
	原市政公司停车点
	
	20

	墨池街
	大南路至南西路口
	自东向西（左）
	28

	安国街
	安顺路口至大南路红绿灯
	自东向西（右）
	35

	安国横二街
	安国街至仁泽酒店
	自南向北（左）
	40

	茶盘街
	五路口至西二环路口
	自东向西（左）
	58

	民福街
	滨河东路至天河路口
	自东向西（左侧）
	32

	
	
	自东向西（右侧）
	23

	怡园路
	玉妃路至滨河西路
	自东向西（左侧）
	55

	
	
	自东向西（右侧）
	52

	
	
	中国移动通信广场
	27

	
	
	大东街桥头
	15

	大树路
	怡园路至苏兴街
	自北向南
	112

	
	248号至大树路292号
	自南向北
	20


	路段
	路口
	方向
	车位（个）

	大树东路
	大树路至玉妃路
	自西向东
	34

	
	玉妃路至大树路
	自东向西
	20

	天河路
	苏兴街至玉妃路
	自南向北
	90

	
	玉妃路至苏兴街
	自北向南
	75

	飞云街
	玉妃路至滨河路
	自东向西
	65

	
	滨河路至玉妃路
	自西向东
	72

	通汇街
	滨河路至玉妃路
	自东向西
	81

	
	玉妃路至滨河路
	自西向东
	87

	
	原劳动局停车点
	
	40

	月波街
	回澜大道至苏兴街
	自南向北
	35

	紫岩路
	滨河路至回澜大道
	自南向北
	51

	
	回澜大道至滨河路
	自北向南
	50

	安顺路
	滨河路至回澜大道
	自北向南
	75

	
	回澜大道至滨河路
	自南向北
	41

	三星街
	大南路至滨河路
	自西向东
	24

	
	滨河路至大南路
	自东向西
	23

	滨河路
	紫岩路口至安顺路口
	自西向东
	24

	滨河东路
	飞云街路口至北门花桥路口
	自南向北
	58

	
	北门花桥至苏兴街
	自北向南
	58

	
	生态停车位大风车
	自北向南
	28

	滨河路东四段
	南京大道路口至安顺桥
	自东向西（左）
	41

	滨河路三段
	回澜大道路口至月波路口
	自北向南
	18

	
	月波路口至回澜大道路口
	街沿右侧
	12

	
	紫岩路口至安顺路口
	自北向南
	25

	
	月波街至紫岩路口
	自北向南马路
	28

	
	月波街至紫岩路口
	自北向南街沿上地砖车位
	12

	滨河西段二段
	东大街桥头至飞云街桥头
	自南向北右侧街沿砖
	27

	滨河西段一段
	侨爱道行中学至北门花桥
	自南向北
	32

	滨河西路
	生态停车位实验中学
	自北向南
	38

	滨河西路（盛世华章）
	金三角桥至安顺路桥
	自东向西（右侧）
	96

	滨河西路
	生态停车位仟坤国际
	自北向南
	25

	顺河巷
	仿古街至滨河西路一段
	自西向东
	5

	
	滨河西路一段至仿古街
	自东向西
	13

	顺竹路（南轩雅居）
	安顺路口至大南街路口
	自东向西
	41

	
	大南街路口至安顺路口
	自西向东
	38

	飞凫路（兰庭会所）
	春溢路口至三星街路口
	自西向南右侧街沿
	34

	桂园路
	原人武部停车点
	自东向西
	54

	
	原林业局停车点
	自北向南
	8

	
	中心广场至桂圆宾馆
	自南向北
	30

	
	城中所至中心广场
	自北向南
	20

	滨河西路（梦想广场）
	靠公厕侧
	自北向南
	26

	
	靠实验中学侧
	自东向南
	8


	路段
	路口
	方向
	车位（个）

	积英新街
	仟坤国际口
	自北向南
	25

	春溢街


	剑南春集团门口右侧
	自西向东
	30

	
	剑南春集团门口左侧
	自东向西
	30

	
	八度空间停车点
	
	50

	
	春溢路口至三星街路口
	自北向南
	30

	
	三星街路口至春溢路口
	自南向北
	30

	
	五路口至双忠路口
	自东向西（左）
	44

	
	
	自东向西（右）
	86

	商业场后街
	大北街至针织巷
	自西向东
	15

	
	针织巷至大北街
	自东向西
	15

	南京大道
	源茗园至紫东阁
	自西向东
	30

	
	紫东阁至源茗园
	自东向西
	30

	
	新天地广场
	
	80

	金山街
	张家港路至苏绵大道
	自东向西
	50

	
	苏绵大道至张家港路
	自西向东
	50


二、机动车驾驶人在临时占道泊位停放车辆时，应服从停车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做到停车进场、顺向停放、停放归位、朝向一致、间隙适当规范有序停放。

三、严禁机动车驾驶人在本通告指定的停车泊位外实施占道停车行为，违者将依法予以处罚，对妨碍其它车辆、人员通行的，将对机动车辆依法拖移。
本通告公布停车泊位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
2014年12月31日  


